
中華民國 89年 5月 3日（89）府行法字第 30113號令發布全文

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16日府行法字第 1010003956號令修正名稱

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5日府行法字第 1100038457號令廢止發布

附表: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

境評估指標

一、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建築物或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棟數比例達二

分之一以上，並經委託建築師、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。

二、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狹小，寬度小於六公尺者之長度佔現有

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。

三、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分一以上：土磚造、木造

磚造及石造建築物、二十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、三十年以上

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、四十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。

四、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、主要樑柱、牆壁及樓板等腐朽破損

或變形，有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，並

經委託建築師、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。

五、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使用現況不符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

區之規定，其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。

六、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設置化糞池或經委託建築師、專業技師或機構

辦理鑑定該建築物沖洗式廁所排水、生活雜排水均未經處理而直

接排放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。

七、更新單元內四層以上之合法建築物棟數佔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棟數

達三分之一以上，且該四層以上合法建築物半數以上無設置電梯

設備及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者。

八、更新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，不符內政部七十八年五月五日

台內營字第六九一七○一號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者之棟數比

例達二分之一以上。

九、穿越更新單元內且未供公共通行之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

一以上。

十、更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

積之二分之一。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計算，以合法建築物為限。

十一、更新單元內平均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

水準之三分之二以下或更新單元內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

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戶數達二分之一者。

十二、擬申請之更新單元內公園、綠地、廣場未開闢完成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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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內政部及本市指定之古蹟、都市計畫劃定之保存區、本府指定之

歷史建築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。

十四、更新單元距離下列地區二百公尺內:

（1） 本市重大建設

（2） 古蹟

（3） 位於已開闢或已編列年度預算開闢面積達○.五公頃以上之公園、

綠地。

（4） 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廣場

十五、更新單元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或完整街廓，並應舉辦地區

說明會及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十分之三，並其所有

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三之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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